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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 女 士 ：  
 

1999 年 證 券 （ 保 證 金 融 資 ）  
（ 修 訂 ） 條 例 草 案 委 員 會  

 
我 們 在 一 九 九 九 年 九 月 十 七 日 的 會 議 上 承 諾 ， 擬 備 一 份 載 列 出 所 有

在 草 案 委 員 會 過 去 的 會 議 中 曾 作 討 論 的 事 項 及 其 情 況 的 文 件 ， 供 議 員 參

考 。 文 件 現 載 於 附 件 A（ 請 參 閱 英 文 版 本 ） 。 正 如 文 件 所 載 ， 大 部 份 的 事

項 已 反 映 在 委 員 會 階 段 修 訂 的 草 擬 條 款 內 ， 而 餘 下 的 事 項 則 仍 在 草 擬 中 。

此 外 ， 就 上 一 次 的 會 議 上 議 員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， 政 府 正 與 證 監 會 進 行 研 究 ，

我 們 會 盡 快 回 覆 草 案 委 員 會 ， 並 且 提 交 有 關 的 委 員 會 階 段 修 訂 草 擬 稿 （ 如

適 用 的 話 ） 。  
 
此 外 ， 在 草 案 委 員 會 過 去 的 討 論 中 ， 就 容 許 匯 集 資 產 的 問 題 ， 部 份

議 員 對 是 否 有 足 夠 的 措 施 以 保 障 客 戶 的 利 益 表 示 關 注 。 當 中 民 主 黨 邀 請 政

府 考 慮 限 制 保 證 金 融 資 人 或 交 易 商 ， 從 質 押 保 證 金 客 戶 證 券 抵 押 品 予 認 可

機 構 而 取 得 的 最 高 貸 款 額 。 政 府 經 諮 詢 證 監 會 後 ， 細 心 研 究 過 有 關 建 議 ，

我 們 的 回 應 現 載 於 附 件 B 內 ， 以 供 議 員 考 慮 。  



 
 
 
 

財 經 事 務 局 局 長  
（ 陳 秉 強  代 行 ）  

 
 

一 九 九 九 年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 
 
連 附 件  
 
 
 
副 本 送 ：  博 學 德 先 生 （ 證 監 會 ）  

麥 達 輝 先 生 （ 法 律 草 擬 專 員 ）  
李 月 明 女 士 （ 法 律 草 擬 專 員 ）  



附 件 B 
 

1999 年 證 券 （ 保 證 金 融 資 ） （ 修 訂 ） 條 例  
草 案 委 員 會  

 
有 關 匯 集 客 戶 資 產  

 
背 景  
 

在 1999 年 證 券 （ 保 證 金 融 資 ） （ 修 訂 ） 條 例 下 ， 證 券 交 易 商 及 證

券 保 證 金 融 資 人 在 取 得 客 戶 的 書 面 許 可 後 ， 可 將 客 戶 的 證 券 存 放 於 認 可 機

構 ， 以 作 為 該 交 易 商 ／ 融 資 人 提 供 財 務 通 融 的 抵 押 品 ， 即 一 般 稱 為 “ 匯 集

客 戶 資 產 ＂ 的 安 排 。 上 文 提 及 的 草 案 委 員 會 在 過 去 的 會 議 內 ， 就 有 關 的 課

題 作 出 了 深 入 的 探 討 。  
 
2. 雖 然 議 員 一 般 認 同 匯 集 資 產 對 於 維 持 證 券 保 證 金 融 資 的 商 業 空 間

甚 為 重 要 ， 但 議 員 對 是 否 有 足 夠 的 措 施 以 保 障 客 戶 的 利 益 ， 亦 同 樣 表 示 關

注 。 尤 其 民 主 黨 建 議 規 定 匯 集 資 產 須 受 一 些 條 件 的 規 限 。  
 
建 議  
 
3. 為 了 進 一 步 加 強 對 客 戶 的 保 障 ， 民 主 黨 邀 請 政 府 考 慮 規 定 證 券 交 易

商 或 證 券 保 證 金 融 資 人 ， 從 質 押 保 證 金 客 戶 的 證 券 抵 押 品 所 取 得 的 貸 款 ，

只 能 用 作 提 供 客 戶 的 保 證 金 貸 款 的 融 資 安 排 。  
 
4. 建 議 的 規 定 旨 在 完 全 取 締 任 何 形 式 的 匯 集 客 戶 資 產 的 做 法 ， 和 給 予

交 易 商 及 保 證 金 融 資 人 相 當 的 靈 活 性 以 確 保 其 商 業 空 間 兩 者 之 間 ， 取 得 平

衡 。 該 規 定 實 際 上 會 限 制 從 質 押 保 證 金 客 戶 證 券 抵 押 品 而 取 得 的 貸 款 額 －

即 不 能 超 越 客 戶 保 證 金 貸 款 的 總 額 。  
 
業 界 的 反 應  
 
5.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（ 證 監 會 ） 諮 詢 了 個 別 業 界 人 士 的 意

見 ， 業 界 的 初 步 反 應 簡 述 如 下 －  
 
(a) 現 行 的 安 排 已 實 施 了 多 年，雖 然 交 易 商 可 隨 意 使 用 以 客 戶 證 券 作 為 抵 押

而 取 得 的 貸 款，但 從 未 因 此 而 導 致 嚴 重 的 失 責 事 故，而 客 戶 亦 未 有 因 此

而 蒙 受 損 失 （ 要 注 意 正 達 及 明 豐 事 件 的 問 題



實 屬 不 同 性 質 － 前 者 涉 及 非 監 管 機 構，而 後 者 則 由 於 管 理 層 處 理 公 司 資

金 不 當 ） 。  
 

建 議 的 規 定 會 加 重 為 遵 守 規 定 所 需 的 開 支，因 註 冊 人 士 需 修 正 其 會 計 系

統，以 取 得 所 需 的 資 料 和 保 存 審 察 紀 錄。開 發 和 維 修 該 等 系 統 亦 可 能 需

要 額 外 支 出 。  
 
(b) 財 政 資 源 規 則 已 規 限 交 易 商 或 融 資 人 使 用 這 些 款 項 的 途 徑。由 於 借 入 的

款 項 若 用 作 取 得 不 符 合 資 格 的 資 產，會 計 算 在 負 債 額 內，交 易 商 或 融 資

人 必 須 注 入 所 需 的 款 額 以 達 規 定 的 資 本 要 求 。  
 
政 府 的 回 應  
 
6. 政 府 經 諮 詢 證 監 會 後 ， 細 心 研 究 過 有 關 建 議 。 我 們 理 解 業 界 對 建 議

可 能 增 加 其 成 本 開 支 的 關 注 ， 但 我 們 認 為 建 議 不 一 定 需 要 全 面 修 正 現 行 的

系 統。在 衡 量 過 建 議 的 優 點 和 可 能 出 現 的 缺 點，政 府 認 為 建 議 並 非 不 合 理 ，

且 在 完 全 取 締 任 何 形 式 的 匯 集 客 戶 資 產 的 做 法 ， 和 給 予 交 易 商 或 保 證 金 融

資 人 隨 意 使 用 該 等 款 項 兩 者 之 間 ， 取 得 平 衡 。 故 此 ， 我 們 同 意 在 委 員 會 階

段 建 議 提 出 修 訂 草 案 第 81A 及 121AA 條，以 執 行 建 議。有 關 條 款 的 草 擬 稿

將 於 稍 後 提 交 予 草 案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 
 
 
財 經 事 務 局  
一九九九年九月二十四日  
 


